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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本報告闡述發展局及水務署於 2021 年為確保和提升香港食水安

全而進行的工作。 
 
監察香港的食水安全 
 
2. 水務署是香港的主要供水者，為全港超過 99.99%的人口供應食

水。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則在其他政府部門 1協助下，定期

監測溪澗及水井 2的水質，以便餘下少於 0.01%居於偏遠地區而

又沒有自來水供應的人口可取水飲用。 
 

3. 政府十分重視食水安全，並以時刻供應符合香港食水標準、清潔

衞生的食水為首要目標。政府亦對水管工程及物料進行規管，以

保障食水水質。 
 

4. 發展局設有名為食水安全小組的專責小組，採用以下方法監督和

監察水務署在食水安全方面的表現： 
 

(a) 審視水務署水質監察計劃的測試結果； 

(b) 監察水務署水質事故管理計劃(管理計劃)的執行情況；以及 

(c) 審核水務署食水水質管理系統。 

5. 食水安全小組就水務署 2021 年表現觀察所得的意見，現摘錄於

本報告第 15 至 24 段、27 至 33 段、36 至 43 段及 52 段。 
 
6. 發展局、水務署及食環署在監察香港食水安全方面的主要職務及

職責載於附件 1。 
 
 
                                                      
1 水務署、衞生署及政府化驗所三個政府部門向食環署提供技術諮詢及支援，以協助監

測溪澗及水井的水質。 
 
2 大部分溪澗及水井系統由民政事務總署維修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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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 
 
7. 政府在 2018 年 1 月成立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會)，成員包

括相關領域的學者和專家，就食水安全事宜向發展局提供意見，

並審視政府在保障食水安全方面的工作。委員會的職權範圍載於

發展局網頁 3。 
 
8. 委員會在 2021 年召開兩次會議，討論了國際重大水質事故及海

外地區食水標準的發展，並根據這些事故或議題與香港情況的相

關性，提供有用的建議。就海外地區更新食水標準而言，委員會

同意適當地更新我們的觀察名單 4，而暫時無須檢討香港食水標

準。委員會認同政府在確保食水安全方面所作的努力，亦大致滿

意水務署就年內發現的香港食水標準超標個案所作出的跟進工

作。委員會亦建議政府繼續推動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3 www.devb.gov.hk/tc/boards_and_committees/drinking_water_safety_advisory_committee/

terms_of_reference 
 
4 有關觀察名單的詳情，請參閱下文第 11 段和註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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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香港食水標準 

 
9. 2017年 9月，政府採納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的《飲用水水質準則》

(《準則》)內92個參數的準則值或暫定準則值作為香港食水標準。

參照世衞倡議，個別國家／地區應按當地情況訂立一套合適的食

水標準。政府委託了專家顧問進行檢討，以期制定適合本港採用

的食水標準。專家顧問研究了兩個國際組織和七個海外國家 5的

做法／指引，並檢視可能適合納入香港食水標準的相關參數。 
 

10. 政府因應專家顧問的檢討結果和建議，制定了最新一套香港食水

標準，並在其獲得委員會的接納後，於 2021 年 4 月 22 日作出公

布。香港食水標準中新加入或獲保留的參數，取決於它們各自在

香港食水中出現和導致健康風險的可能性。經發展局局長批准的

最新一套香港食水標準涵蓋 60 項化學、輻射和微生物參數。 
 

11. 政府除了制定香港食水標準，還訂立了監察名單 6、觀察名單 7和

食水感官準則 8。2021 年 7 月，政府因應當時海外食水標準的發

展，經諮詢委員會後更新了觀察名單。最新的香港食水標準、監

察名單、觀察名單和食水感官準則載於發展局和水務署網頁 9。 
 
密切留意海外食水標準的發展 
 
12. 2021 年，《澳洲飲用水指導方針》加入了短期暴露值的新指引，

而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頒布了《鉛銅規定修訂版》。經審慎評估

                                                      
5  即世衞、歐洲聯盟、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新加坡和日本。 
 
6  用於進行監察性監測，當中包括於本港食水中含量十分低或甚至低於可檢測水平、並

遠低於構成健康風險水平的參數，也包括顯示供水系統衞生情況的微生物參數。 
 
7  用於審視國際間的最新科學發展，當中包括尚未有全面科學實證確立其潛在健康風

險的參數。 
 
8  用以確保本港食水的感官質量。 
 
9  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hkdws 及 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

-quality/my-drinking-water-quality/hong-kong-drinking-water-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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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府認為暫時沒有需要因應上述海外措施對香港食水標準展

開檢討。 
 

13. 世衞於 2021 年只發布了一些化學物質的背景文件 10，並沒有對

《準則》作出更新，與其於 2020 年的做法相若。 
 

14. 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國際上有關食水標準方面的最新發展，並適

時按既定框架，對香港食水標準進行所需的專業檢討，繼而諮詢

持份者。 
 

                                                      
10  世衞的化學物質背景文件，評估了攝入飲用水中的化學物質對人類健康所構成的風

險，並按情況訂立了適用於有關物質的準則值／暫定準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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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水水質 

 
15. 在 2021 年，水務署繼續每季向食水安全小組提交恆常監測計劃

下的水質測試報告，並每半年在其網站 11公布食水水質監測資料。 
 
16. 水務署按原定分階段實施的計劃 12，對香港食水標準的部分參數

採用了新的檢測頻率。2021 年 4 月，水務署擴展其監測計劃範

圍以涵蓋食水缸 13。 

 
17. 如下文表一所示，水務署在2021年到訪不同地點進行超過28 300

次取樣，以抽取食水樣本，並進行了超過 267 300 次化學、物理、

細菌、生物、輻射學、微量有機物及微量無機物測試。除了一宗

食水缸食水樣本發現埃希氏大腸桿菌的超標個案外(詳情見下文

第 27 段)，其他測試結果均符合香港食水標準。 
 
  

                                                      
11  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quality/my-drinking-water-quality 
 
12 詳情請參閱《香港食水水質 2019 年年報》第 17 段，網址為 www.devb.gov.hk/

filemanager/tc/content_1178/The_2019_Annual_Report_on_Drinking_Water_Quality_in_
Hong_Kong_Chi.pdf。 

 
13  水務署以往在食水缸抽取的食水樣本，只用於驗證水缸清洗後的水質。 

http://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178/The_2019_Annual_Report_on_Drinking_Water_Quality_in_Hong_Kong_Chi.pdf
http://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178/The_2019_Annual_Report_on_Drinking_Water_Quality_in_Hong_Kong_Chi.pdf
http://www.dev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178/The_2019_Annual_Report_on_Drinking_Water_Quality_in_Hong_Kong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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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2021 年抽取的食水樣本數目  

 濾水廠 
配水庫及

水缸 
供水接駁點

14 

公眾可達的

用戶水龍頭
15 

總數 

化學及物理 16 461 
(59 950) 

7 425 
(22 479) 

958 
(3 340) 

19 093 
(66 602) 

43 937 
(152 371) 

細菌 916 
(2 748) 

7 409 
(22 227) 

942 
(2 826) 

19 076 
(57 228) 

28 343 
(85 029) 

生物 62 
(114) 

0 
(0) 

0 
(0) 

0 
(0) 

62 
(114) 

輻射 841 
(2 948) 

12 
(24) 

36 
(72) 

658 
(2 530) 

1 547 
(5 574) 

微量有機物 1 348 
(8 376) 

16 
(40) 

576 
(3 312) 

577 
(3 314) 

2 517 
(15 042) 

微量無機物 616 
(6 860) 

16 
(368) 

72 
(1 008) 

72 
(1 008) 

776 
(9 244) 

括號內的數字為測試次數 
 

18. 除了上文第 17 段所述的取樣工作外，水務署亦透過水質監測優化

計劃(優化監測計劃)，在隨機選出的 675 個處所收集用戶水龍頭

食水樣本，監測可能存在於內部供水系統中的銻、鎘、鉻、銅、

鉛及鎳含量。自 2021 年 5 月起，水務署擴大優化監測計劃的範

圍，把餘氯和埃希氏大腸桿菌的檢測也涵蓋在內，因此共有 423
個食水樣本就該兩項新參數進行了檢測。水務署已在其網站公布

2021 年優化監測計劃的測試結果，現摘錄於下文表二。 
 
  

                                                      
14 供水接駁點是水務署供水管中的策略性取樣點，可反映供應到建築物地段界線的食

水水質。 
 
15 公眾可達的用戶水龍頭指於非住宅處所(例如商場、社區設施、診所、屋邨辦事處、

政府合署等)供取水作飲用或煮食用途的用戶水龍頭，而水務署可無須預先獲書面同

意，前往上述處所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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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 2021 年優化監測計劃的水質監測結果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第 95 
百分位 

標準值 
香港食水標準

達標率* 

銻(微克／公升) <1 <1 <1 <1 20 100% 
鎘(微克／公升) <1 1 <1 <1 3 100% 
鉻(微克／公升) <1 4 <1 <1 50 100% 
銅(微克／公升) <3 620 32 120 2 000 100% 
鉛(微克／公升) <1 17 <1 1 10 99.9%# 
鎳(微克／公升) <1 98 3 6 70 100% 
餘氯(毫克／公升) <0.1 1.1 0.4 0.8 5 100% 
埃希氏大腸桿菌 

(菌落數／100 毫升) 
0 0 0 0 0 100% 

* 六項金屬參數的香港食水標準達標率，按兩級取樣規程計算 16。 
# 發現一宗食水樣本含鉛量超標個案，原因是有關處所的內部供水系統保養失當

(詳情見下文第 19 至 21 段)。 
 
優化監測計劃下發現食水樣本含鉛量超標個案 
 
19. 2021 年 10 月底，取自灣仔一個私人非住宅處所食水樣本的含鉛

量發現超出香港食水標準。這是自優化監測計劃於 2017 年 12 月

實施以來，首宗驗出第一級和第二級樣本含鉛量同時超標的個案。

在優化監測計劃下，迄今共收集和測試了超過 2 110 個樣本。 
 

20. 確認含鉛量超標後，水務署按既定程序立即聯絡有關人士，並提

供建議。水務署亦進行檢查(包括突擊檢查)，以確保業主已張貼告

示，通知大廈內所有用戶有關事件，並在問題得以修正前採取必

需的緩解措施(例如提供足夠樽裝水)。業主其後安排了合資格人

士調查有關問題，發現含鉛量超標成因是該處所的食水水箱保養

失當，長期沒有清洗，也發現水箱底部存有金屬碎件 17。水箱經

清洗後，合資格人士再次檢測該處所的食水樣本，結果顯示含鉛

                                                      
16 優化監測計劃採用兩級取樣規程檢測六種金屬，即第一級未經沖洗的日間隨機取樣，

以及第二級的 30 分鐘靜水取樣(以核實第一級樣本發現的超標情況)。 
 
17  水箱內有外來金屬碎件和大量沉積物。相信這些外來金屬碎件已長時間浸泡在水中，

因而嚴重腐蝕，導致所收集的食水樣本含鉛量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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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符合香港食水標準。其後，水務署亦到涉事處所取樣進行覆檢，

確定食水樣本含鉛量符合標準。 
 

21. 食水安全小組對於水務署在事件中迅速採取行動和所付出的努力

感到滿意。小組尤其注意到，水務署為確定含鉛量超標是否屬系

統性問題，迅速採取了行動，在有關處所地下的一間食肆抽取食

水樣本，發現含鉛量符合香港食水標準。從食水安全角度而言，

這有助於保障公眾福祉。 
 
監測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 
 
22. 作為恆常水質監測工作的一部分，水務署繼續監測本港原水和食

水中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 18的數量。 
 

23. 多年來，原水和經濾水廠處理的食水均未曾驗出隱孢子蟲卵囊及

賈第蟲卵囊。然而在 2021 年 7 月，水務署在萬宜輸水隧道所抽

取的原水樣本，檢測到一個賈第蟲卵囊；該隧道輸送從萬宜水庫

集水區收集所得的原水。因應測試結果，水務署為審慎起見，立

即暫停抽取萬宜輸水隧道的原水至濾水廠。水務署亦於下游濾水

廠(包括沙田濾水廠及北港濾水廠)收集經處理的食水樣本進行

測試，並未發現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此外，水務署安排

徹底沖洗萬宜輸水隧道，而該處之後的原水樣本未再驗出隱孢子

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萬宜輸水隧道其後於 2021 年 10 月恢復正

常運作。 
 

24. 雖然上述事件應未有影響食水安全 19，但原水驗出隱孢子蟲卵囊

及賈第蟲卵囊，是食水安全小組和水務署須予關注的問題。作為

跟進，小組於 2021 年第四季對水務署於集水區的巡邏及水質監

測工作進行突擊檢查，結果顯示水務署已按照其食水水質管理系

                                                      
18 隱孢子蟲及賈第蟲是常見的腸道原生動物寄生蟲。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有機

會存在於地面水、地下水和其他媒介，並可長時間存活在陰涼潮濕的環境。 
 
19  根據衞生署公共衞生化驗服務處的資料，2021 年在病人糞便樣本中驗出隱孢子蟲卵

囊及賈第蟲卵囊的個案並無異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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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進行相關工作。然而，食水安全小組留意到，集水區內一些低

地原水抽水站 20，在發現賈第蟲卵囊期間才剛剛恢復運作。小組

認為，這可能是問題的成因之一，因此要求水務署檢視低地原水

抽水站運作的風險評估。 
 

 

 

 

 

 

 

  

                                                      
20  低地原水抽水站僅在有需要時運作，負責將原水從低窪集水區抽送到萬宜輸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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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水質事故 
 
水質事故管理計劃 
 
25. 水務署按其管理計劃處理水質事故 21，以協助水務署： 

 
(a) 迅速評估受影響食水是否仍可安全飲用，以及對供水可能造

成的影響； 

(b) 決定在恢復供水前必要的行動；以及 

(c) 向有關各方和受影響用戶發放重要信息。  

26. 根據管理計劃，水務署應在發生被列為須呈報個案 22的水質事故

時，盡快以即時訊息(例如 WhatsApp)及電郵通知食水安全小組。

食水安全小組便會監督水務署如何應對這類事故，以確保該署採

取適當的跟進工作。 
 
須呈報事故 
 

烏蛟騰食水缸食水樣本發現埃希氏大腸桿菌 

 
27. 2021 年有一宗須呈報水質事故。水務署在恆常水質監測期間，於

2021 年 9 月底從烏蛟騰食水缸抽取的食水樣本發現埃希氏大腸

桿菌，數值為每 100 毫升 1 菌落數。根據香港食水標準，食水不

得含有埃希氏大腸桿菌，因此該食水樣本並不符合標準。水務署

                                                      
21  水質事故所指的事件，可能會影響水質(包括或與食水安全無關的感官質素)；引起公

眾關注及／或對食水供應用戶的健康造成影響；及／或可能引起傳媒對食水水質的

關注。 
 
22  一般而言，水質事故如導致以下任何一種情況，均被列為須呈報個案：  

 對健康及／或令公眾對食水供應的信心產生負面影響；  
 超出食水標準；  
 影響局部範圍(例如整個屋苑或多幢建築物)或甚至更廣泛的地區；  
 引起傳媒廣泛關注；及／或 
 引起當地居民團體或組織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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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測試結果後，立即向食水安全小組報告此事故。 
 

28. 烏蛟騰食水缸為十多個偏遠村落共約 200 個住戶提供食水。由於

驗出埃希氏大腸桿菌意味食水缸的食水可能受到污染，因此，水

務署立即建議受影響村民把食水煮沸後才飲用，該署同時安裝旁

通水管以維持向村民供水，以便把食水缸從供水系統分隔後加以

清洗。其間，水務署亦沖洗了相關的供水系統。在妥善安裝旁通

水管及確認進一步抽取的水樣本中沒有埃希氏大腸桿菌後，水務

署於 2021 年 10 月初取消煮沸食水建議，村落供水恢復正常。烏

蛟騰食水缸的清洗工作其後於 2021 年 11 月初完成，經抽取水樣

本確認符合食水水質標準後，食水缸重新投入服務。 
 

29. 食水安全小組跟進事件，要求水務署調查事故的成因。調查過程

中，水務署檢視了(i) 有關供水網絡；(ii) 烏蛟騰食水缸的設計、

運作和保養；以及(iii) 抽取水樣本的工作。水務署認為烏蛟騰食

水缸的設計、保養和操作均為妥善 23，而且過往的監測工作從未

在供水網絡和烏蛟騰食水缸發現埃希氏大腸桿菌。因此，水務署

把調查重點放在如何為烏蛟騰食水缸抽取水樣本。經詳細調查後，

水務署認為，在烏蛟騰食水缸天台打開沙井收集水樣本的過程中，

採樣員很可能不慎把沙井周圍少量的鬆散泥土帶入食水缸。是次

事故可能是由於這些鬆散泥土受到糞便污染，導致含有埃希氏大

腸桿菌的細菌進入了食水缸。 
 

30. 為防止事故再次發生，水務署建議，日後在抽取食水缸水樣本或

進行類似工作時，應使用安裝在食水缸側壁的取樣水龍頭，而非

打開食水缸頂的沙井取樣。食水安全小組同意有關建議。就此，

水務署會安排在烏蛟騰食水缸及其他沒有合適的取樣水龍頭的

食水設施安裝取樣水龍頭。 
 

31. 在事故中，水務署採取果斷行動，安裝上文第 28 段所述的旁通

水管，讓該署得以在確認食水含埃希氏大腸桿菌而不符合香港食

                                                      
23  根據 2021 年 4 月起為烏蛟騰食水缸檢測的水樣本，以及水務署在事故發生後進行的

目測，烏蛟騰食水缸狀況良好，亦無滲漏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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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標準後，立即把整個烏蛟騰食水缸從供水網絡分隔開。食水安

全小組對此表示讚賞。至於日後在食水缸抽取水樣本或進行類似

工作時，如果測試結果不合格，食水安全小組建議水務署在食水

缸的上下游抽取更多水樣本，以助評估污染源頭和程度。 
 

無須呈報事故 
 
32. 除了以上須呈報個案，2021 年共有 45 宗無須呈報的輕微事故，

大都是有關食水感官質素的投訴，例如食水變黃或混濁等。這些

事故中只有一個或數個單位受影響，並多與有關處所的內部供水

系統有關。這些單位的水質在水務署人員沖洗水錶的內置濾網後，

或在水務署人員到達現場前，均已回復正常。 
 

33. 總括而言，食水安全小組大致滿意水務署在 2021 年處理水質事

故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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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水務署食水水質管理系統 
 
34. 水務署設有食水水質管理系統 24以保障供水系統的食水水質。食

水水質管理系統制定食水水質政策和食水供水系統中有關監控

措施的運作監察機制，亦備有一套有系統的計劃，用以檢視和審

核水務署相關程序，以期核實有關運作是否符合相關文件的規定，

以及不斷完善系統。 
 
35. 如上文第 4 段所述，食水安全小組的職務之一，是審核水務署的

食水水質管理系統，當中包括進行第三方審核和突擊檢查。第三

方審核和突擊檢查的目的及詳情載於附件 2。食水安全小組成員

亦會以觀察員身分，參與水務署食水水質管理系統的內部審核工

作。 
 
第三方審核 

 
36. 第三方審核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16 日 25進行。審核工作採用

以風險為本的方法，以核實水務署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間進行的工作，是否符合食水水質管理系統所載的規定。審

核工作包括審視記錄、進行實地視察，以及會見工作人員，範圍

涵蓋包括用戶水龍頭在內的整條供水鏈。審核小組抽樣審核的區

域／分部／單位載於下文表三。 
 

  

                                                      
24 水務署已按照世衞建議，於 2007 年制定和實施水安全計劃。該署於 2017 年 7 月推

出根據世衞《準則》「安全飲用水框架」制定的食水水質管理系統，當中包括健康目

標、水安全計劃及監督，以確保食水安全。 
 
25  是次第三方審核原定於 2020 年進行，並牽涉一名水安全計劃認證的海外審核員。然

而，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審核工作一直延期，直至該審核員的國家撤消

旅遊限制後才於 2021 年年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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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2021 年第三方審核範圍 
供水系統部分 審核的區域／分部／單位 
水資源 香港及離島區 
食水處理 新界東區和香港及離島區 
分配 香港及離島區、新界東區和新界西區 
化驗室運作 水質科學部 
客戶服務 九龍區和新界東區 
倉庫、工場及保養服務 機械及電機保養部 
水喉物料監管 物料監管組 
投訴處理、事故報告、 
檢控及內部審核 

特別職務組、客戶電話查詢中心、 
公共關係組及檢控組 

 
37. 審核結果顯示，水務署食水水質管理系統的相關文件符合世衞就

水安全計劃所提的建議，惟發現一個不符合事項 26、16 個有待改

善的地方，以及 37 項觀察結果。 
 

38. 因應第三方審核結果作出的主要建議如下： 
 
(a) 就焊位是否含鉛的檢查，應提醒持牌水喉匠嚴格遵守檢測工

具製造商所訂明的測試程序，以確保測試結果的準確性； 
 
(b) 對於食水缸內餘氯水平低於運作目標每公升 0.2 毫克 27，應

檢視每宗個案的原因。如發現成因相同，應採取適當行動防

止相關情況再次發生，尤其是位於偏遠地區的食水缸； 
 
(c) 應提高在線分析儀 28的可靠度，以協助優化化學品劑量和處

理過程，從而就處理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預警，並在

改善水質控制的同時減低總成本；以及 

                                                      
26  該不符合事項性質輕微，涉及水管裝置含鉛測試程序的品質保證。 
 
27  食水缸的餘氯水平設有每公升 0.2 毫克的運作目標，以確保食水在通過供水系統輸送

給用戶的過程中能保持清潔衞生。 
 
28  在水質監察方面，水務署的駐場操作人員和化驗室人員在濾水過程的不同階段定期

抽取和檢測樣本。在線分析儀用以協助進行此類監測工作，就潛在問題提供參考和預

示資料。 



15 

 
(d) 應統一有關臨時食水供應的做法，包括消毒水箱的次數、保

存游離餘氯測試結果的記錄，以及監測範圍和機制。 
 
39. 此外，外部審核員建議水務署考慮繼續採用風險為本的思維方式，

並加強內部審核的相關方面，以助收窄審核重點和找出痛點，以

及更新該署的食水水質管理系統以涵蓋新的食水處理程序(例如

現場氯氣生產設施)。 
 
40. 總括而言，審核結果顯示水務署大致清楚食水水質管理系統所訂

明的預防及緩解措施，並已採取相應的修正行動。在下一次的第

三方審核前，食水安全小組會按情況在突擊檢查中監察水務署跟

進工作的進度。 
 

突擊檢查 
 
41. 食水安全小組在 2021 年進行四次突擊檢查，摘錄於下文表四： 
 

表四 ─ 2021 年突擊檢查 

月份 檢查區域／分部 
發現個案數目 

不符合事項 有待改善的地方 觀察結果 
2 月 新界西區 

水質科學部 
0 3 11 

5 月 香港及離島區 129 5 4 
8 月 九龍區 

水質科學部 
0 11 4 

12 月 新界東區 
水質科學部 

0 6 3 

 
42. 因應突擊檢查結果作出的主要建議如下： 

 
(a) 喉管物料及其他水務配件，應在交付後進行抽查，並備存驗

                                                      
29  該不符合事項性質輕微，涉及就喉管物料及其他水務配件在交付後進行的抽查備存

驗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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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記錄； 

(b) 若恆常水質監測發現食水缸內的餘氯水平低於運作目標，即

每公升 0.2 毫克(見註腳 27)，應按食水水質管理系統所載的

原則(即以風險為本的方法)，檢討監測頻率和應對措施，以

便日後透過更頻密的監測，及早發現低餘氯水平的情況； 

(c) 應制定措施提高濾水廠在線水質分析儀的可靠度，以避免長

時間故障； 

(d) 摘要報告應載有濾水廠執行緩解措施的記錄，以備日後參考； 

(e) 應備存定期巡查和視察集水區的指引文件；以及 

(f) 應根據就原水中是否存有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而進

行的風險評估(例如過往在原水驗出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

卵囊的個案、找出集水區內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的可

能源頭)，檢視對水塘內隱孢子蟲卵囊及賈第蟲卵囊進行監

測的頻率。 

43. 總括而言，突擊檢查結果顯示，水務署員工大致上充分了解食水

水質管理系統的要求，但亦發現幾處需予改進的地方。值得一提

的是，鑑於以往的突擊檢查和第三方審核都有類似的觀察，食水

安全小組認為，水務署應全面檢討如何提高濾水廠在線分析儀的

可靠度，從而更有效監察食水處理工作。水務署已全盤接納上文

第 42 段所述的食水安全小組建議，而食水安全小組會監察水務

署進行跟進工作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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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44. 妥善管理和保養建築物內部水管系統，是確保建築物食水安全的

重要和必要元素。在優化監測計劃下發現的含鉛量超標個案(見
第 19 及 20 段)，是由相關處所的內部水管系統缺乏妥善管理或

保養所導致，正正說明管理和保養的重要性。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為內部水管系統提供有系統而且有效的管理框架，其中包括

(i) 辨識風險；(ii) 實施控制措施；(iii) 監測控制措施的運作；以及

(iv) 定期內部審核和檢討。自 2017 年起，水務署一直推廣實施建

築物水安全計劃，並透過「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食水(管理系

統)」頒發證書，表揚業主及／或物業管理人員的努力。 
 
45. 為進一步在社區推動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政府於 2020 年 7

月動用 4.4 億元，推出「水安全計劃資助計劃」，為有需要的業主

就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提供經濟誘因。有關「水安全計劃資助

計劃」的詳情，請瀏覽水務署網頁 30。截至 2021 年年底，水務

署共收到 255 份申請，涉及 633 幢合資格樓宇。政府已向 47 幢

建築物發放資助，用以制定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46. 政府以身作則，於 2020 年 7 月開展計劃，在現有和新建的政府

建築物實施水安全計劃。在該計劃下，政府在 2027 年或之前會

分三個階段 31，在指定現有政府建築物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

水務署負責協助其他決策局／部門為其管理的建築物制定水安

全計劃。截至 2021 年年底，水務署已視察第一階段八成建築物，

並正為這些建築物制定水安全計劃。 
 
 

  

                                                      
30  www.wsd.gov.hk/tc/water-safety/wspss 
 
31  第一階段建築物包括職員宿舍、學校、診所、健康服務中心，以及優先文化和康樂建

築物。第二階段建築物包括辦公大樓、紀律部隊使用的建築物，以及其他文化和康樂

建築物。第三階段建築物包括其他類別的建築物。 

https://www.gpa.gov.hk/english/doc/bfa_pdf/kowloon_quarter/kln_quarter_07_immigration_department_lei_cheng_uk_rank_and_file_staff_quarters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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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 
 
47. 水務署現正就《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及其規例(第 102A 章)

進行檢討，以期提升食水安全及用水效率。隨著為期 90 天的修

例建議公眾諮詢於 2021 年 2 月結束，政府正檢視收到的觀點及

意見，以準備相關的法例草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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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餘氯水平 
 
48. 水務署的一貫做法，是在經處理的食水中保留少量餘氯，以確保

食水在輸送給用戶的過程中保持清潔衞生。由於 2019 冠狀病毒

病疫情在 2021 年繼續影響香港社會，水務署採取審慎措施，把

出廠經處理食水的餘氯水平，從每公升約 1.0 毫克提高至每公升

約 1.2 毫克。餘氯水平在提升後仍遠低於香港食水標準所訂定的

每公升 5 毫克標準值，有助殺滅可能進入濾水廠下游供水網絡的

細菌和病毒。 
 

49. 水務署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並會在適當時候把餘氯水平回復

至正常水平。 



20 

偏遠地區的小型供水 
 
50. 一如上文第 2 段所述，食環署定期監測溪澗及水井的水質，以便

餘下少於 0.01%居於偏遠地區而又沒有自來水供應的人口可取

水飲用。有別於水務署所提供的食水，溪水／井水並沒有經過徹

底的濾水過程。因此，食環署建議當地村民煮沸溪水／井水後才

飲用，並消毒儲存的溪水／井水。 
 

51. 食環署於 2021 年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及食水安全小組磋商後，

完成檢討供飲用的溪水及井水水質監測程序指引，並會於 2022
年開始按該程序指引監測溪水／井水。如溪水及井水樣本的測試

結果不符合訂明的供飲用溪水及井水水質參數，食環署會進行調

查，張貼告示提醒當地村民，並會把有關個案通知其他相關政府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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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及未來路向 
 
52. 總括而言，2021 年香港的食水仍非常安全，香港食水標準達標率

亦相當高。錄得的兩宗超標個案(分別見第 19 及 27 段)均屬個別

事件，成因分別是個別處所的內部水管系統保養失當，以及食水

樣本可能受水務署的取樣行動污染。香港的食水處理和供應系統

並沒有出現系統性問題的跡象。 
 
53. 食水安全小組大致滿意水務署在 2021 年為確保香港食水安全所

作的努力，以及該署積極回應第三方審核和食水安全小組在年內

進行突擊檢查得出的結果及建議。 
 
54. 食水安全小組會繼續通過既定的監察機制，監督水務署在食水安

全方面的表現。食水安全小組會監督《水務設施條例》的擬議修

訂中與食水安全相關的法律草擬工作，以及策導在私人及政府建

築物推廣和實施建築物水安全計劃的工作。 
 

55. 世衞於 2022 年 3 月更新了《準則》，納入其在 2020 年和 2021 年

發布的化學物質背景文件所提的建議，包括修改若干準則值。因

此，政府會於 2022 年展開對香港食水標準的檢討，令本港食水

標準與最新的國際做法接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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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監察香港的食水安全 
 
1. 發展局、水務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是負責監察香港食水安

全不同方面的主要政府決策局／部門。 
 
發展局 
(a) 為加強公眾對香港食水安全的信心，發展局已成立名為食水

安全小組的專責小組，負責監督水務署在食水安全方面的表

現及其他相關工作。食水安全小組公正地履行職務，獨立於發

展局轄下負責水務署內務管理工作的組別。  

(b) 食水安全小組監督和統籌有關修訂香港食水標準的事宜，包

括在取得食水安全諮詢委員會(委員會)的意見／建議，並獲

水務署支持後，按需要啟動檢討工作。食水安全小組會把香

港食水標準的修訂建議提交發展局局長審批。 

(c) 食水安全小組每季檢視水務署的水質報告，當中涵蓋東江水、

原水及經處理的食水，以確保用戶水龍頭的水質符合香港食

水標準。小組雖然主要集中探討經處理的食水，但亦會檢視

東江水和原水的水質，因為這兩種水或會影響經處理食水的

水質。   

(d) 食水安全小組通過內部人員定期進行突擊檢查，以及由外部

審核員進行第三方審核，監察水務署從源頭至用戶水龍頭有

關食水安全的工作。在定期突擊檢查及審核完成後，如有任

何建議需要水務署跟進，包括修訂該署的食水水質管理系統，

食水安全小組亦會留意該署的跟進工作。 

(e) 食水安全小組審視水務署按其水質事故管理計劃(管理計劃)
處理水質事故的表現，以及所採取的任何相應改善措施，避

免事故再次發生。如有需要，食水安全小組可就有關事故徵

詢委員會的意見，或委聘外部機構作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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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食水安全小組監察水務署如何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履行職務，以確保內部供水系統的食水安全。食水安全小

組亦監督水務署為加強用戶水龍頭食水安全而推展各項行政

措施的表現。   

(g) 食水安全小組亦與食環署保持聯絡，以監測小型供水(即偏遠

地區因沒有自來水供應而從溪澗及水井取用食水)的水質。如

有需要，食水安全小組會檢視溪澗及水井的水質資料。  

(h) 食水安全小組在取得委員會的意見後，並在水務署協助下，

會繼續不時檢視世界各地有關食水安全的發展，並策導水務

署不斷改善其下的食水水質管理系統。 

 
水務署 
(a) 水務署致力確保從源頭至水龍頭的食水安全，以確保用戶水

龍頭的水質符合香港食水標準。  

(b) 水務署在食水水質管理系統下採用以風險為本的管理方法，

監察食水供應(即從源頭、食水處理及輸水至飲用點)和推行

監控措施，以確保食水安全。 

(c) 水務署會定期審視國際食水標準的最新發展，檢視本地及世

界各地的食水水質事故，以及在有需要時向食水安全小組提

出建議。 

(d) 水務署為政府新建水務設施 1所使用的物料制定規格，以確保

食水安全。此外，該署亦會確保政府新建水務設施能妥善建

造和安裝。 

(e) 水務署根據《水務設施條例》和通過行政措施管制水喉物料，

以及監管內部供水系統的建造及運作，以保障內部供水系統

的食水安全。 

  

                                                      
1 舉例來說，政府的新建濾水廠或新鋪設的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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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水務署會按管理計劃處理水質事故。當須呈報水質事故 2發生

時，水務署會即時向食水安全小組匯報。 

(g) 水務署定期檢討食水水質管理系統及管理計劃，並在有需要

時作出修訂。此外，該署亦會採取適切的措施，確保部門人

員了解食水水質管理系統及管理計劃。 

 
食物環境衞生署 
(a) 食環署與其他政府部門 3協調，監測偏遠地區因沒有自來水供

應而從溪澗及水井取用食水的水質，以及在任何超標情況出

現時，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採取所需的措

施。   

 
2. 食水安全小組主管履行日常職務時應直接向發展局局長及發展

局常任秘書長(工務)匯報。假如個案與食環署所負責溪澗或水井

的供水有關，食水安全小組會聯絡食環署跟進。  
 
3. 為了維持公眾對食水安全的信心，食水安全小組每年發表報告，

載述小組的工作及其對水務署在食水安全方面表現的觀察結果。  
 
 

─ 完 ─ 
 

 

                                                      
2 請參閱主報告第 10 頁註腳 22 所載定義。 
 
3 水務署、衞生署及政府化驗所三個政府部門向食環署提供技術諮詢及支援，以協助完

成有關工作。如有需要，該等政府部門會就有關監測溪澗或水井食水水質最新的國際

慣例，向食環署提供意見／資料，以便該署制定監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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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務署食水水質管理系統的第三方審核及突擊檢查 

 
第三方審核 

1. 第三方審核的目的，是核實水務署各項職能和工作在何種程度上

符合食水水質管理系統的規定，並找出須予改善的地方。 
 

2. 為確保第三方審核公正可信，食水安全小組會委聘在管理系統和

水安全計劃審核方面公認具有豐富經驗的外部審核員，組成審核

小組 1。 
 

3. 食水安全小組會安排每年進行一次第三方審核，內容涵蓋食水水

質管理系統訂明的所有主要職能。第三方審核進行的次數會不時

檢討。 
 
突擊檢查 

4. 突擊檢查則更集中審核特定的關鍵程序，以及水務署因應內部審

核、水質事故、第三方審核及突擊檢查等認定須予改善和糾正的

地方而作跟進的進展。 
 

5. 突擊檢查能進一步評估本港的食水安全，由具有化學／工程相關

背景及審核知識的食水安全小組成員執行。 
 

6. 食水安全小組每季進行突擊檢查，並會不時檢討檢查的次數。 
 

─ 完 ─ 

                                                      
1 審核小組由數名 ISO 9001 審核員和一名水安全計劃認證的海外審核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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